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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愿披露轨道交通市场重要项目
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标共计十个重要项目，其中铁路市场五个，分别为新建川藏铁路雅安至康定段站后“四电”

及相关工程CZRDJC-1标段项目，中标金额3.88亿元；时速350公里复兴号动车组配套电务车载设备
（CTCS-3级列控系统车载设备）采购项目，中标金额3.63亿元；北京市郊铁路东北环线工程KF标段
项目，中标金额2.54亿元；京广高铁武广段安全标准示范线建设通信工程WGBFSG-3标段项目，中标
金额1.24亿元；成都市域铁路公交化运营改造二期工程SYS06标段项目，中标金额1.06亿元。城市
轨道交通市场五个，分别为上海市轨道交通 1号线信号系统及配套更新改造工程信号系统集成项
目，中标金额5.51亿元；墨西哥城STE轻轨项目，中标金额折合人民币约3.09亿元；上海市轨道交通1
号线信号系统及配套更新改造工程信号系统安装施工项目，中标金额1.89亿元；上海市轨道交通12
号线西延伸工程信号系统采购项目，中标金额1.53亿元；长春市轨道交通3、4号线应对极端天气、消
除安全隐患及设施设备安全性提升改造（2025年第一批）项目，中标金额1.02亿元。

● 合同生效条件：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正
式生效（以及满足双方约定的其他条件）。

● 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日至项目质保期结束（以及满足双方约定的其他条件）。
● 风险提示：以上项目已中标公示，因涉及相关手续办理，尚未与招标人签订相关正式合同，存

在不确定性；因以上项目需跨年分期实施，对2025年当期业绩影响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2025年9月至10月，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中标共计十个重要项
目，其中铁路市场五个，城市轨道交通市场五个。本次公告中标项目详细情况如下：

一、铁路市场中标项目相关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2.招标人
3.中标金额（亿元）

4.项目概况

二、拟签订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金额（亿元）

2.支付进度安排

3.履行地点

4.履行期限

5.合同生效条件

6.合同签署地点

项目一

新建川藏铁路雅安至康定段站后“四电”及相关工
程CZRDJC-1标段项目

川藏铁路有限公司
3.88

本项目线路全长 124.499km，线路设计行车速度
120-200km/h，将装备CTCS-2级列控系统。

本公司将负责本项目通信、信号等系统的设备采
购安装、系统调试等系统集成工作，并配合联调联

试、试运行等工作。

3.88
项目按照预付款、进度款、竣工结算款、质保款等

流程进行支付。
四川省

合同签订日至项目质保期结束，其中项目执行周
期约为30个月，质保期为12个月，共计42个月。

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
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正式生效。

成都市

项目二

时速 350 公里复兴号动车组配套电务车载设备
（CTCS-3级列控系统车载设备）采购项目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3.63

本项目招标范围为时速 350公里复兴号动车组配
套电务车载设备（CTCS-3级列控系统车载设备）。
本公司将负责本项目1包146套CTCS-3级列控系

统车载设备供货、配合调试等工作。

3.63
项目按照按进度款、竣工结算款等流程进行支付。

北京市
合同签订日至项目质保期结束，其中项目执行周

期约为1个月，质保期为24个月，共计25个月。
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

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正式生效。
北京市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2.招标人
3.中标金额（亿元）

4.项目概况

二、拟签订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金额（亿元）

2.支付进度安排

3.履行地点

4.履行期限

5.合同生效条件

6.合同签署地点

项目三

北京市郊铁路东北环线工程KF标段项目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
2.54

本项目线路全长 59.032km，线路设计行车速度
100-160km/h。

本公司将负责本项目信息、客服系统的设备采购安
装、系统调试等系统集成工作，并配合联调联试、试

运行等工作。

2.54
项目按照预付款、进度款、竣工结算款、质保款等流

程进行支付。
北京市

合同签订日至项目质保期结束，其中项目执行周期
约为30个月，质保期为24个月，共计54个月。

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正式生效。

北京市

项目四

京广高铁武广段安全标准示范线建设通信工程
WGBFSG-3标段项目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1.24

本项目线路全长296.327km，主要为一体化综合视
频系统配套传输系统OTN改造等8个通信及其配

套工程。
本公司将负责本项目通信系统的设备采购安装、

试验及开通等工作。

1.24
项目按照预付款、进度款、竣工结算款、质保款等

流程进行支付。
广东省

合同签订日至项目质保期结束，其中项目执行周
期约为20个月，质保期为24个月，共计44个月。

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
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正式生效。

长沙市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2.招标人

3.中标金额（亿元）

4.项目概况

二、拟签订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金额（亿元）
2.支付进度安排

3.履行地点
4.履行期限

5.合同生效条件
6.合同签署地点

项目五

成都市域铁路公交化运营改造二期工程SYS06标段项目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

1.06
本项目包括成都铁路枢纽环线和新建崇州支线、崇州动车运用所工程。其中成都铁路枢纽环线新、改

建线路长度8.373km，新建崇州支线新建线路长度19.364km。
本公司将负责本项目通信、信号等系统的设备采购安装、系统调试等系统集成工作，并配合联调联试、

试运行等工作。

1.06
项目按照预付款、进度款、竣工结算款、质保款等流程进行支付。

成都市
合同签订日至项目质保期结束，其中项目执行周期约为29个月，质保期为12个月，共计41个月。

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正式生效。
成都市

二、城轨市场中标项目相关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2.招标人

3.中标金额（亿元）

4.项目概况

二、拟签订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金额（亿元）

2.支付进度安排

项目六

上海市轨道交通 1号线信号系统及配套更新改造
工程信号系统集成项目

上海申通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

5.51
本项目线路全长 36.89km，共设 28座车站；升级既

有列车59列。
本公司将负责本项目信号系统集成工作。

5.51
项目按照预付款、进度款、竣工结算款、质保款等流

程进行支付。

项目七

墨西哥城STE轻轨项目

Servicio de Transportes
Eléctricos de la Ciudad de

México
（墨西哥城电力交通服务局）

7.99亿墨西哥比索
（折合人民币约3.09亿元）

本项目线路全长 13.04km，共设 18座车站、1座停
车场、1处控制中心。

本公司将负责本项目控制系统改造工作。

7.99亿墨西哥比索
（折合人民币约3.09亿元）

项目按照预付款、进度款、竣工结算款等流程进行
支付。

3.履行地点

4.履行期限

5.合同生效条件

6.合同签署地点

上海市
合同签订日至项目质保期结束，其中项目执行周期

约为40个月，质保期为24个月，共计64个月。
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公

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正式生效。
上海市

墨西哥
合同签订日至项目质保期结束，其中项目执行周

期约为8个月，质保期为24个月，共计32个月。
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署后生

效。
墨西哥城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2.招标人

3.中标金额（亿元）

4.项目概况

二、拟签订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金额（亿元）

2.支付进度安排

3.履行地点

4.履行期限

5.合同生效条件

6.合同签署地点

项目八

上海市轨道交通 1号线信号系统及配套更新改造
工程信号系统安装施工项目

上海申通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9
本项目线路全长36.89km，共设28座车站。

本公司将负责本项目信号系统及配套更新改造施
工工作。

1.89
项目按照预付款、进度款、竣工结算款、质保款等流

程进行支付。
上海市

合同签订日至项目质保期结束，其中项目执行周期
约为50个月，质保期为24个月，共计74个月。

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公
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正式生效。

上海市

项目九

上海市轨道交通12号线西延伸工程信号系统采购
项目

上海申通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

1.53
本项目线路全长 17.27km，设 6座车站；工程初期

配属列车18列，升级既有列车75列。
本公司将负责本项目信号系统集成工作。

1.53
项目按照预付款、进度款、竣工结算款、质保款等

流程进行支付。
上海市

合同签订日至项目质保期结束，其中项目执行周
期约为26个月，质保期为24个月，共计50个月。

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公
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正式生效。

上海市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2.招标人
3.中标金额（亿元）

4.项目概况

二、拟签订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金额（亿元）
2.支付进度安排

3.履行地点
4.履行期限

5.合同生效条件
6.合同签署地点

项目十

长春市轨道交通3、4号线应对极端天气、消除安全隐患及设施设备安全性提升改造（2025年第一批）
项目

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1.02

本项目3号线线路全长34.14km，设34座车站；4号线线路全长20.45km，设21座车站。
本公司将负责本项目3号线通信系统改造、4号线信号系统及配套改造工作。

1.02
项目按照预付款、进度款、竣工结算款、质保款等流程进行支付。

长春市
合同签订日至项目质保期结束，其中项目执行周期约为37个月，质保期为36个月，共计73个月。

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正式生效。
长春市

三、对公司的影响
1.以上项目中标金额总计约为人民币25.39亿元，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2024年经审计营

业收入的7.82%。因为上述项目跨年分期实施，对2025年当期业绩影响有不确定性；如以上项目签
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在项目执行期间预计对本公司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2.本公司与上述招标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项目中标对本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四、可能存在的风险
以上项目已中标公示，因涉及相关手续办理，尚未与招标人签订相关正式合同，存在不确定性。

上述项目最终金额、履行条款等内容以正式签订的合同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688009 证券简称：中国通号 公告编号：2025-035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日（星期二）11:00-12: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5日（星期二）至12月1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crsc.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10月29日披露公司2025年第
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
计划于2025年12月2日上午11:00-12: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
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
2025年12月2日（星期二）上午 11:00-12: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楼齐良（董事长）
姚桂清（独立非执行董事）
李连清（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2月2日（星期二）11:00-12: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5日（星期二）至12月1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
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crsc.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方式：010-50809285
邮箱：ir@crsc.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688708 证券简称：佳驰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7
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03,866,75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03,866,75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2月5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225号）同意注册，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驰科技”
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01万股，并于2024年12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400,01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364,299,425股，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35,710,575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限售股股东数量为16名，限售期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该部分限售股股东对应的限售股股份数量为103,866,750股，占公司
股本总数的25.97%(如有尾差，由四舍五入造成)，将于2025年12月5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360,000,000股，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400,010,000股。公司

上市后，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总数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有关承诺如下：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1.自佳驰科技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和间

接持有的佳驰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包括由该部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等），也不由佳驰科技回购该部分股份。

2.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其他规范性文件对本公司转让
佳驰科技股份存在其他限制的，本公司承诺同意一并遵守。

3.如本公司违反本承诺函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减持佳驰科技股份的，本公司承诺违规减持
佳驰科技股份所得归佳驰科技所有。

本次申请股份解除限售的其他15名股东：
1.自佳驰科技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佳驰科技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佳驰科技回
购该部分股份，法律法规允许的除外。

2.如本企业/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本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3.如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

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要求，本企业/本人同意对所持佳驰科技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
整。

（二）持股5%以上的股东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有关承诺如下：
重庆文琮迎曦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在锁定期满后，重庆文琮迎曦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文琮迎曦”）拟减持佳驰科

技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佳驰科技稳定股价、
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并将明确并披露佳驰科技的控制权安排，保证
佳驰科技持续稳定经营。

2.文琮迎曦在承诺的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拟减持所持有的佳驰科技股份，减持价格将不低于佳驰
科技的股票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文琮迎曦减持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公司
股票，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者大宗交易方式，将在首次减持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
并披露减持计划，通过其他方式减持公司股票，将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文琮迎曦合计持有佳驰
科技股份比例低于5%以下时除外）。发行价指佳驰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佳驰
科技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作除权除息处理。

文琮迎曦在合计持股5%及以上期间，拟转让佳驰科技股份的，应当严格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中
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以及《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份减持的规定。

3.下列情况下，文琮迎曦将不会减持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佳驰科技股份：
（1）文琮迎曦因涉嫌与佳驰科技有关的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行政处罚、判处刑罚未满6个月的；
（2）文琮迎曦因涉及证券期货违法，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尚未足额缴纳罚没款的，但法律、行

政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减持资金用于缴纳罚没款的除外；
（3）文琮迎曦因涉及与佳驰科技有关的违法违规，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3个月的；
（4）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情形。
4.文琮迎曦若因司法强制执行、股票质押、融资融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违约处置、赠与、可交

换债换股、股票权益互换、认购或者申购ETF等减持佳驰科技股份的，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
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以及《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份减持的规定办理。

5.如因文琮迎曦未履行相关承诺导致佳驰科技或其投资者遭受经济损失的，文琮迎曦将向佳驰
科技或其投资者依法予以赔偿；若文琮迎曦因未履行相关承诺而取得不当收益的，则该等收益全部
归佳驰科技所有。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的股东均严格履行

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首次公开
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二）保荐代表人变更的情况说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项目的保荐人，原指派保荐代表人何洋先生、陈熙颖先生具体负责公司持续督导工作，
持续督导期至2027年12月31日。陈熙颖先生因工作安排的原因，不再担任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
表人。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中信证券指派张津源先生接替陈熙颖先生的持续督导工
作，继续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持续督导期至 2027年 12月 31日。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
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
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1）。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03,866,7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5.97%，限售期为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2月5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股东名称

重庆文琮迎曦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江苏高投毅达宁海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天津源峰磐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浙江钧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林雪松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布罗量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成都盈创德弘航空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成都华西金智银创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九江方信同驰电子科技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泸州金兰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
任公司

成都海成君融一号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都新瑞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良知博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共青城惠华启佳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合计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33,336,000

10,800,000

10,800,000

7,650,000
7,200,000
4,500,000
3,600,000
3,600,000

3,600,000

3,600,000
3,600,000
3,480,750

3,375,000
2,805,750
1,800,000
119,250

103,866,750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8.33%

2.70%

2.70%

1.91%
1.80%
1.12%
0.90%
0.90%

0.90%

0.90%
0.90%
0.87%

0.84%
0.70%
0.45%
0.03%
25.97%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33,336,000

10,800,000

10,800,000

7,650,000
7,200,000
4,500,000
3,600,000
3,600,000

3,600,000

3,600,000
3,600,000
3,480,750

3,375,000
2,805,750
1,800,000
119,250

103,866,750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1.股东曾用名为成都云峰君融新材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现已完成工商注册变更，更名
为浙江钧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股东曾用名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布罗量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现已完成工商注册变
更，更名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布罗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合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03,866,750
103,866,750

限售期（月）

12
-

特此公告。
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688708 证券简称：佳驰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8
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获中航工业集团重大科技成果奖项的
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颁发
的获奖证书，公司参与完成的“XXX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得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
奖特等奖。

本次获奖体现了公司在推动电磁功能材料与结构（以下简称“EMMS”）领域科学技术进步、完成
重大型号工程中做出的贡献。

此前，公司已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1项、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项、四川省科
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2项等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重大科技成果奖项。公司将继续深耕EMMS领域，坚
持“技术为本”、坚持“从根技术研究”，不断自主创新，突破各项关键技术，践行科技自立自强，致力于
持续引领和推动我国EMMS技术发展。

本次获奖事项有望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688160 证券简称：步科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9
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
触及1%刻度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步进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步进”）持有公司股份 36,979,753股，占公司总股本 90,832,206股的
40.71%，上述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2023年11月13日解除限售并上市
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控股股东上海步进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724,966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减持期间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
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8月27日—2025年11月26日）。

● 控股股东上海步进权益变动情况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57.88%
56.95%1
是□ 否

是□ 否

注1：该比例为截止2025年11月24日数据。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步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36,979,753股

40.71%
IPO前取得：36,979,753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唐咚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10,156,196股

11.18%
IPO前取得：10,156,196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深圳市同心众益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7,257,526股

7.99%
IPO前取得：7,257,526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上海步进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

唐咚

深圳市同心众益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合计

持有数量
（股）

36,979,753

10,156,196

7,257,526

54,393,475

持有比例

40.71%

11.18%

7.99%

59.88%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唐咚先生通过深圳市步进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间接持有上海步进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69.54%的股权，并担任上海步进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唐咚先生直接持有
同心众益 8.2459%的权益，并担任执行事

务合伙人。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上海步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025年8月5日

2,724,876股

2025年9月5日～2025年11月25日

大宗交易减持，1,816,644股
集中竞价减持，908,232股

77.06～110.05元/股
239,303,206.79元

未完成：90股

3%
不超过：3%
34,254,877股

37.71%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三、本次权益变动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R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步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R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91310115792714270G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唐咚

深圳市同心众益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投资者身份

R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R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不适用

R91440300587914054G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16日收到控股股东上海步进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的告知函》，上海

步进于2025年9月5日至2025年9月16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816,644股，
上海步进及其一致行动人唐咚先生、深圳市同心众益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由
54,393,475股减少至52,576,83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59.88% 降至57.88%，权益变动触及1%的
整数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

公司于2025年11月25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步进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暨减持计划
实施完毕的告知函》，上海步进于2025年9月17日至2025年11月24日期间，通过集合竞价方式累计
减持公司股份849,432股，占公司总股本90,832,206股的0.94%，上海步进持有公司股份由35,163,109
股减少至34,313,677股；上海步进及其一致行动人唐咚先生、深圳市同心众益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由 52,576,831股减少至 51,727,3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57.88% 降至
56.95%，本次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上海步进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唐咚
深圳市同心众益
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合计

变动前股数
（万股）

3,516.3109

1,015.6196
725.7526
5,257.6831

变动前比例（%）

38.71%

11.18%
7.99%
57.88%

变动后股数
（万股）

3,431.3677

1,015.6196
725.7526
5,172.7399

变动后比例（%）

37.78%

11.18%
7.99%
56.95%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09/17-
2025/11/24

/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履行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8月5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2、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与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权益变动情况，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002299 证券简称：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2025-069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与激励对象
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年 10月 29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的保密措施，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
要的登记。经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深圳公司”）查询，公司
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即2025年4月28
日至2025年10月28日）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程序及范围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与激励对象。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登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中登深

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登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

清单》，在自查期间，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一）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情况
在自查期间，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二）激励对象买卖股票的情况
在自查期间，共有 76名激励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前述人员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

票系基于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其对二级市场的交易情况自行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不存在利
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 76名激励对象外，其余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不存在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形。

三、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

相关制度。公司在本激励计划策划、讨论过程中已按照上述规定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了接触
到内幕信息人员的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

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
对象利用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公司股票《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

更查询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公司股票《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99 证券简称：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2025-070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一）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会议上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11月25日下午
14:30在福建省光泽县十里铺公司办公大楼四层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时间为：（1）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25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
午13:00-15:00；（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25日
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傅光明先生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共278人，代表股份664,408,90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243,111,721股的比例为
53.4472％。其中：（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7人，代表股份601,796,37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48.4105％；（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
计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71人，代表股份62,612,52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0368％；
（3）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271人，代表股份62,612,52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比例为5.0368％。公司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其中部分董事系通过视频等通讯方式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25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

议案：
1、在廖俊杰先生、席军先生、林奇清先生等三个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合计136,

989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的
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634,505,265
29,703,348
63,300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5.5189％
4.4716％
0.0095％

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的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32,845,878
29,703,348
63,300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52.4590％
47.4399％
0.1011％

2、在廖俊杰先生、席军先生、林奇清先生等三个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合计136,
989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的
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634,572,614
29,634,999
64,300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5.5290％
4.4613％
0.0097％

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的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32,913,227
29,634,999
64,300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52.5665％
47.3308％
0.1027％

3、在廖俊杰先生、席军先生、林奇清先生等三个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合计136,
989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的
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634,536,814
29,639,599
95,500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5.5236％
4.4620％
0.0144％

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的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32,877,427
29,639,599
95,500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52.5093％
47.3381％
0.1526％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陈禄生、林静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

于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
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88772 证券简称：珠海冠宇 公告编号：2025-098
转债代码：118024 转债简称：冠宇转债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调整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
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25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董事会成员中应包含一名职工代表董事。同日，公司收到董事付小虎先生
的辞职报告，并分别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和董事会，分别选举付小虎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
事、审计委员会委员及战略委员会委员。本次调整后，付小虎先生由第二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变
更为职工代表董事，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及专门委员会成员构成不变。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 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付小虎

离任职务

董事

离任时间

2025年11月25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6年4月23日

离任原因

公司治理结构调
整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是

具 体 职 务
（如适用）

高级副总裁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是

(二) 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付小虎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及战

略委员会委员职务，辞任后，付小虎先生仍然担任公司其他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付小虎先生的辞任导致审计委员会
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因此在公司改选出新的审计委员会委员就任前，付小虎先生将继续履行董
事、审计委员会委员及战略委员会委员职责。

二、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包含一名职工代表董事。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职工代表董事候选
人任职资格审查后，公司于2025年11月25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表决通过，同意选
举付小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
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付小虎先生当选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构成不变，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关于选举审计委员会及战略委员会委员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2025年11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及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职工代表董事付小虎先生担任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完成补选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战略委员会成员不变。

特此公告。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6日

附件：《付小虎先生简历》
付小虎，男，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专科学历。1996年7月起，先后任职于东莞新科磁电厂、东莞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比克电池有限公司、曙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等；2011年12月至今，历
任本公司项目管理中心总负责人、高级副总裁、人力行政中心总经理等职务；2017年12月至今，任本
公司董事。付小虎先生同时担任本公司工会主席，珠海冠明投资有限公司的监事，珠海冠宇先进新能
源技术有限公司的董事。

截至目前付小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69,438股，并通过珠海际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珠海普瑞达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情况外，付小虎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
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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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顺宇路1号行政楼3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80
180

610,366,621
610,366,621
54.4039
54.4039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 10,151,887股，不享有股东大
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徐延铭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珠
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
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刘宗坤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李涛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10,158,135
比例（%）

99.9658

反对

票数

195,286
比例（%）

0.0319

弃权

票数

13,200
比例（%）

0.0023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4,651,502
比例（%）

95.7869

反对

票数

25,186,723
比例（%）

4.1264

弃权

票数

528,396
比例（%）

0.0867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4,651,502
比例（%）

95.7869

反对

票数

25,186,723
比例（%）

4.1264

弃权

票数

528,396
比例（%）

0.0867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3,928,061
比例（%）
95.6684

反对
票数

25,186,723
比例（%）
4.1264

弃权
票数

1,251,837
比例（%）
0.2052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4,650,102
比例（%）
95.7867

反对
票数

25,172,723
比例（%）
4.1241

弃权
票数

543,796
比例（%）
0.0892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4,644,102
比例（%）
95.7857

反对
票数

25,172,723
比例（%）
4.1241

弃权
票数

549,796
比例（%）
0.0902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4,649,102
比例（%）
95.7865

反对
票数

25,173,723
比例（%）
4.1243

弃权
票数

543,796
比例（%）
0.0892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4,650,102
比例（%）

95.7867

反对

票数

25,172,723
比例（%）

4.1241

弃权

票数

543,796
比例（%）

0.0892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4,650,502
比例（%）

95.7867

反对

票数

25,171,323
比例（%）

4.1239

弃权

票数

544,796
比例（%）

0.0894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4,650,922
比例（%）

95.7868

反对

票数

25,171,323
比例（%）

4.1239

弃权

票数

544,376
比例（%）

0.0893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4,651,502
比例（%）

95.7869

反对

票数

25,171,323
比例（%）

4.1239

弃权

票数

543,796
比例（%）

0.0892
1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09,329,307
比例（%）

99.8300

反对

票数

180,286
比例（%）

0.0295

弃权

票数

857,028
比例（%）

0.1405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特别决议议案：1、2、3
以上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年夫兵律师、宋昆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

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6日


